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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計畫摘要 

○○○○○學校名稱 

114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藝術美感知識城計畫摘要 

 

申請學校/單位名稱  

私校統一編號  

活動名稱  

活動性質(可複選) 

(1) □學校特色活動 

(2) □藝術試探營隊 

(3) □社團入校服務學習 

(4) □在地特色課程 

活動領域(七大學習領域)  

活動開始日期  

活動結束日期  

活動天數  

活動時數  

活動內容簡介  

參加對象  

預估學生參加人數/人次 人數： 人次： 

活動地點/場館 地點： 場館： 

參與單位 

(大專院校/系所社團) 

大專校院： 系所社團： 

參與單位(高國中小)  

大專院校提供人力資源 教師人數： 大專生人數： 

活動聯絡人  

聯絡電話  

郵件信箱  

學校/單位首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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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實施計畫 

○○○○○學校名稱 

114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藝術美感知識城實施計畫 

活動名稱： 

※ 注意： 

   1. 計畫本文紅色字體部分，請學校依辦理情況增修。 

   2. 藍色字供學校填寫參考，請完成本計畫後，刪除藍色字及本框，謝謝！ 

 

一、依據：桃園市 114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藝術美感知識城實施計畫。 

二、目的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。 

三、辦理單位： 

 （一）指導單位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。 

 （二）主辦單位：○○○○ 

四、參加對象及預估學生參加人數：○年級~○年級學生、○人，弱勢學生人數○人、比例○%。 

五、活動性質：○○○○（請依「計畫摘要 / 活動性質」填寫） 

六、辦理方式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（請詳細說明如何辦理上述活動，亦可說明活動特色。請敘寫

清楚，以利審核）   

七、活動流程(課程表)：（本表請自行增列） 

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授課者(姓名) 課程提綱 節數 備註 

114.00.00 ○:○-○:○  (外聘或內聘)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備註：1.於課餘時間辦理：□朝(集、週)會 □社團時間□教師研習時間(學生未上課)  

□非上課時間(如放學後、例假日、暑假...等) 

         2.於上課時間辦理活動之特殊原因：(說明) 

八、活動時間及地點：114年○月○日至○月○○日、○○○○。 

九、組織與職掌：（本表請自行增列） 

職稱 工作人員 工作執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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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其他：（本計畫辦理之其他細節，或上述項目未提及之內容，可於本項補充說明） 

     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十一、經費：本案所需經費由桃園市政府教育局補助款項下支列(經費概算表如附件 3)。 

十二、獎勵：本計畫工作圓滿完成後，相關承辦人員報請桃園市政府教育局依規定辦理敘獎。 

十三、本案經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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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經費概算表 

○○○○○學校名稱 

            114 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藝術美感知識城計畫 

活動名稱：(請填寫)                    

 經費概算表 

項次 項目 單價 單位 數量 金額 備註 

1 講師鐘點費(外聘)  節   

本項單價 1,600 元為上限(1 節 50 分鐘)。 

(大專教師授課，授課對象為教師：1,600 元以

下/節；授課對象為學生 1,000 元/節為上限)。 

2 講師鐘點費(外聘)  節   

聘請與主辦機關學校有隸屬關係之專家學者，

本項單價 1,200 元為上限(1 節 50 分鐘)。 

(大專教師授課，授課對象為教師：1,200 元以

下/節；授課對象為學生 800 元/節為上限)。 

3 講師鐘點費(內聘)  節   

本項單價 800 元為上限(1 節 50 分鐘)。 

高國中小校內教師得搭配擔任內聘講師，其課

程節數須為課程總節數 40%以下。 

4 

講師鐘點費(內、外

聘) 

(大專學生、研究生

授課) 

 節   

本項單價 400 元為上限(1 節 50 分鐘) 

由大專學生、研究生單獨授課者，請編列此項

(1 節 50 分鐘)。 

5 
助理講師鐘點費(外

聘) 
 節   

1.每節 X 名助理講師(1 節 50 分鐘)。 

2.助理講師係協助講師教學並有實際授課事

實，故行政工作、教材準備、場地佈置等均

不得請領，且不得單獨授課。 

3.外聘助理講師單價 800 元為上限，內聘助理講

師單價 400 元為上限。如助理講師(屬協助教

學)節數多於講師節數請敘明原因，另助理講

師鐘點費須為同一課程講師鐘點費之 1/2 以

下。 

4.大專學生、研究生擔任助理講師上限 400 元/

節。 

6 
助理講師鐘點費(內

聘) 
 節   

7 
二代健保(補充保

費) 
 人   

編列上限為講師鐘點費 ( 含助理講師 ) 之

2.11%(請依當下二代健保補充保費費率編列) 

8 保險費     投保對象僅限特定身份補助列冊弱勢學生 

9 誤餐  人   本項單價 120 元為上限 

10 茶水  人   
本項單價 20 元為上限。 

不得支應點心。 

11 材料費  份   
補助材料費對象僅限特定身份補助列冊弱勢學

生，且材料費總額上限為申請總經費之 10%。 

12 雜支  式   

前列費用未列之辦公事務費用。 

不得支應辦公事務費用以外費用，如：印刷費、

二代健保補充保費、場地布置/使用費等。 

總     計   

       

承辦人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              會計單位             機關首長 

※ 注意： 

  1. 以下經費概算表已填單

價、單位、數量之欄位請

勿更改，項目名稱不得更

改，項目可減少不得增加。 

  2. 藍色字供學校填寫參考， 

     請完成本表後，刪除藍色 

     字及本框，謝謝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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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項： 

1.每一節課僅能有一名講師，助理講師不限(每節助理講師鐘點費須為同一課程講師鐘點費之 1/2以

下)。 

2.不得以信用卡繳費核銷。 

3.講師費領據請「簽名」或蓋「私章」並加註授課日期及時間，並填寫專業領域(例如服務機關，若

無服務機關，可填寫學經歷)。 

4.支付個人之款項如為委託金融機構匯款，請檢附金融機構支付各受款人明細之簽收或證明文件(正

本)，免附領據；又簽收或證明文件僅記載受款人名稱、帳號等部分資料者，應加附符合「桃園市

政府教育局核銷民團或私校應檢附資料及注意事項」序號5所定應記載事項之其他文件。 

5.領據如以印領清冊報支者，仍須記明規定之要件。 

6.核銷項目需與申請計畫之經費概算項目相符。各項經費間不可流用或勻支。如需調整經費概算，應

於核銷前將修正經費概算函報桃園市政府教育局說明事由，並經同意後再行核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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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：成果檢視表 

○○○○○學校名稱 

114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藝術美感知識城計畫辦理成果檢視表 

學校名稱  

活動名稱  

補助金額  

參加學生(員)人數  

效益簡評 

（含檢討與建議） 

 

 

需  繳  交  資  料（已繳交請在空格內打勾） 

   
書 
面 
成 
果 
| 

請 

勿 

裝 

訂 

成 

冊 

1份 

 

實施計畫  
 

電 

子 

檔 

成 

果 
| 

請 

上 

傳 

雲 

端 

資 

料 

夾 

實施計畫(WORD檔） 

（不需經費概算表） 
 

心得感想 

活動照片(1項活動以 6 張照片為原則) 

（附件 5） 

 
心得感想(WORD檔） 

活動照片(WORD檔） 

（附件 5） 

 

敘獎名單（附件 6） 

（完成核章） 
 

敘獎名單(WORD檔） 

（附件 6） 
 

經費收支結算表（附件 7） 

（完成核章）(市屬學校) 
   

統一收據、收支清單 

（附件 8、9）(非市屬學校)（完成核章） 
 

 收支清單(附件 9) (WORD檔） 

(非市屬學校) 
 

存摺影本或匯款明細表(如附件 10) 

 (非市屬學校) 
   

成果報告 

 (非市屬學校) 
   

檢視表 

（完成核章） 
 檢視表(WORD 檔）  

※ 注意事項說明： 

1. 學校辦理 2 項以上之活動者，請依各項活動「分開填寫」檢視表。 

2. 學校辦理 2 項以上之活動者，成果資料電子檔請上傳至雲端資料夾，並請依各項活動分別建立資料夾，俾利彙整。 

3. 檢視表請用紙本及電子檔併陳。 

4. 學生(員)之手寫心得可用數位相機拍成圖片檔，再貼入 WORD中作成 WORD 檔。 

5. 成果相片要用電子檔格式，請勿用沖洗相片黏貼。 

6. 成果資料繳交時間： 

   (1)市屬學校：114年○月○日(星期五)前繳交成果報告相關資料至雙龍國小教務處。 

   (2)非市屬學校：活動結束 2週內繳交成果報告相關資料至本局終身學習科。 

    承辦人                     主任                    主計                  校長(機關單位首長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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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：活動照片 

 

○○○○○學校名稱 

114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藝術美感知識城活動照片 

時間：114年○月○日（星期○） 

活動名稱：  

  

（內容敘述） （內容敘述） 

  

（內容敘述） （內容敘述） 

  

（內容敘述） （內容敘述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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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 6：市屬學校辦理補助計畫】敘獎名單 

○○○○○學校名稱 

114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藝術美感知識城工作人員敘獎名單 

學校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活動名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活動期程：○月○日至○月○日(共○天) 

 

● 學校辦理 2項以上之活動者，請「合併填寫」一份敘獎名單，並於「活動名稱」註記辦理之活動。 

●市屬學校辦理本市高中職、國中小補助計畫之工作人員表現優良者，每校辦理一項活動者核敘嘉獎

1次 3名；辦理二項活動者共核敘嘉獎 1次 6名；辦理三項活動者共核敘嘉獎 1次 9名。 

● 市屬學校與本市大專院校合作辦理之活動，該大專院校或其所屬之協辦單位，核頒獎狀 1紙以茲

鼓勵。 

● 各校填寫獎懲建議表，核章後和成果資料ㄧ併送雙龍國小教務處彙辦。 

 

編號 服務單位 姓名 職稱 敘獎事由 敘獎額度 備註 

1 ○○國小 ○○○  執行業務認真負責 嘉獎 1次  

2 ○○國小 ○○○  執行業務認真負責 嘉獎 1次  

3 ○○國小 ○○○  執行業務認真負責 嘉獎 1次  

※表格請自行增列 

 

合作聯盟之大專校院: 

 

編號 服務單位 敘獎事由 敘獎額度 備註 

1 ○○大學○○社團 執行業務認真負責 獎狀 1紙  

 

        承辦人：            業務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校長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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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 6-1：大專院校辦理補助計畫】敘獎名單 

○○○○○學校名稱 

114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藝術美感知識城工作人員敘獎名單 

學校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活動名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活動期程：○月○日至○月○日(共○天) 

●大學院校辦理之活動，請就辦理之活動分開填寫敘獎表(1項活動填寫 1張敘獎表)，辦理 1項活動

核頒獎狀 1紙 3名，以茲鼓勵。 

●與大學院校合作之市屬高國中小工作人員表現優良者，核敘嘉獎 1次 2名 
●請填寫獎懲建議表，核章後和成果資料ㄧ併送桃園市政府教育局終身學習科彙辦。 

編號 服務單位 姓名 職稱 敘獎事由 敘獎額度 

1 ○○大學 ○○○  執行業務認真負責 獎狀 1紙 

2 ○○大學 ○○○  執行業務認真負責 獎狀 1紙 

3 ○○大學 ○○○  執行業務認真負責 獎狀 1紙 

 

合作之市屬高國中小工作人員： 

編號 服務單位 姓名 職稱 敘獎事由 敘獎額度 備註 

1 ○○國小 ○○○  執行業務認真負責 嘉獎 1次  

2 ○○國小 ○○○  執行業務認真負責 嘉獎 1次  

 

         承辦人：            業務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校長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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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 6-2：國私立高中、私立國中小辦理補助計畫】敘獎名單 

○○○○○學校名稱 

114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藝術美感知識城工作人員敘獎名單 

學校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活動名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活動期程：○月○日至○月○日(共○天) 

●國私立高中、私立國中小辦理之活動，請就辦理之活動分開填寫敘獎表(1項活動填寫 1張敘獎表)，

辦理 1項活動核頒獎狀 1紙 3名，以茲鼓勵。 

● 國私立高中、私立國中小與本市大專院校合作辦理之活動，該大專院校或其所屬之協辦單位，核

頒獎狀 1紙以茲鼓勵。 

● 請填寫獎懲建議表，核章後和成果資料ㄧ併送桃園市政府教育局終身學習科彙辦。 

編號 服務單位 姓名 職稱 敘獎事由 敘獎額度 

1 ○○高中 ○○○  執行業務認真負責 獎狀 1紙 

2 ○○高中 ○○○  執行業務認真負責 獎狀 1紙 

3 ○○高中 ○○○  執行業務認真負責 獎狀 1紙 

 

合作聯盟之大專校院: 

編號 服務單位 敘獎事由 敘獎額度 備註 

1 
○○大學(專) 

○○社團 

執行業務認真負責 獎狀 1紙  

        

         承辦人：            業務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校長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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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 7：市屬學校】收支結算表 

桃園市政府教育局補助或委辦經費收支結算表 

機 關 名 稱 ：  

計 畫 名 稱 ：  

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核定函日期文號：  00年 00月 00日○教終字第 000號函 

預 算 年 度 及 科 目 ： 
桃園市政府教育局主管地方教育發展基金 114 年度預算教育

局分基金「社會教育計畫-會費、捐助、補助、分攤、照護、

救濟與交流活動費」科目項下 6-(○)支應。 

計 畫 預 定 完 成 日 期 ：  

計 畫 實 際 完 成 日 期 ：  

計 畫 概 算 金 額 ：  

教 育 局 核 定 補 助 金 額 ：  

教 育 局 實 際 撥 付 補 助 金 額 ：  

教 育 局 補 助 實 支 金 額 ：  

結 餘 款 ：  

結 餘 款 繳 回 日 期 ： 

( 受 補 助 單 位 勿 填 ) 

 

說明： 

１、 受補助機關學校應於計畫結束 15日內填報本表送教育局備查。 

２、 本表應由業務單位填報，會計單位複核。 

３、 本表預算年度及科目，請依教育局核定補助函所列科目填列。 

４、 工程款之實際撥付金額不含教育局提撥 0.5%之工程管理費 。 

５、 結餘款=教育局實際撥付補助金額 - 教育局補助實支金額 。 

６、 本表結餘款繳回日期，為收入繳款書日期，由教育局業務單位填寫 

 

      承辦人          業務單位主管          會計單位          機關首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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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 8：非市屬學校】領款收據 

（非市屬學校/終身學習單位全名） 

領 款 收 據 字 第          號 

中 華 民 國 114年     月   日(第一聯交繳款人收執) 

繳款人 
收入科目 

及代號 
金  額 事  由 備註 

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
桃園市 114年度結合
大學資源打造藝術
美感知識城計畫 

 
辦理活動名稱： 

 
 

金額(大寫)新台幣      億      仟     佰      拾      萬      仟      佰      拾     元整 

經手人 

 

聯絡電話： 

出 納  

主 計/

會 計 

 
負責人

（校長） 
                 

統一編號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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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 9：非市屬學校】收支清單 

○○○○學校名稱 收支清單 

計畫名稱： 

活動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活動參與人數：                 機關統一編號： 

全  案  收  入  明  細 

各分攤機關名

稱（含自籌款） 

預算金額 

（請填原核定分攤

金額） 

實際金額 

(請填寫金額) 

分攤比率 

（如有核定補助比率，請填列

本欄） 

備註 

教育局   教    

甲機關  甲   

乙機關  乙   

自付額   自    

(自行擴充)     

合    計 

(請填寫金額) 
B A  100%  

全  案  支  出  明  細 

支 出 項 目

(依原核定經費概算

表各項目名稱填列) 

預算金額 

（請填原核定計畫

金額） 

實際金額 

補助計畫經費分攤情形 

(請填寫金額) 

原始憑證（正本） 

(請自行妥善 

保存) 

教育局 

補助金額 

甲機關 

補助金額 

乙機關 

補助金額 
自付金額 編號 金額 

鐘點費         

場地費         

誤餐費         

場地布置費         

(自行擴充)         

合    計 

(請填寫金額) 
B A 教 甲 乙 自 合計  

承辦單位人員：            處室主任：            會計單位：            機關(單位)首長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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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 10：非市屬學校】匯款明細表或存摺影本(擇一即可) 

學校/單位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戶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銀行：                銀行            分行 

銀行暨分行代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合計共 7碼） 

戶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帳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

填表人：          出納：            會計：       

填表人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填表說明： 

1. 為縮短撥款流程，採電子匯款方式撥款，請各校提供以上資料。 

2. 請填寫以學校名稱開戶的學校銀行公庫帳號。 

3. 請詳細填寫該銀行（或郵局、農會、信用合作社）及分行名稱。 

4. 戶名及帳號請確實填寫清楚，以免造成匯款失敗。 
 

 


